     
一、招标要求
1.项目名称：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创产品设计制作项目
2.服务期：合同签订后1年
4.服务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
三、服务内容
（一）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标识图案
1.自主设计制作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标识图案1个。提供设计理念、标识解读、用途说明等。
2.需深度融合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特性，将陕西地域文化标识与陕西中医药文化标识相融合，彰显陕西作为中医药文化发祥地的历史底蕴与现代中医药发展活力。
3.需遵循简洁大气、辨识度高、寓意深刻的原则，确保政府部门、医疗机构、社会公众等不同受众能快速理解标识传递的信息。
4.需具备强延展性，可适用于公务展示、公文文件、宣传物料、新媒体平台、服装服饰等不同场景，缩放或调整配色后仍保持清晰完整的视觉效果。
5.需为原创设计，符合国家知识产权规定，不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。
6.需提供矢量格式文件、常用位图格式文件，分辨率≥300dpi，并附色彩标准（CMYK、RGB 色值）、字体规范等技术参数说明。
（二）中医药文创实物产品
1.自主设计并制作2种以上不同类型的文创产品，可以是单品或套装。征集全省各市相关文创，整体打包纳入陕西省中医药宣传推广内容。
2.文创产品设计和制作相关费用（含设计、制作、样品、成品、包装等）均包含在总预算内，不得超出。
3.产品需融合陕西地域文化特色（如人文历史、生活习俗、历史遗迹等）和陕西中医药文化特色（如道地药材、名医故事、经典著作等），并形成统一视觉体系。不得出现与陕西地域文化和陕西中医药文化无关的设计元素。
4.产品应优先选用环保、耐用、质感优良的材料，结合传统工艺与现代工艺，提升产品艺术价值与使用质感，避免使用劣质有害材料。
5.产品应适用于政务交流、宣传推广、办公自用等实际场景，兼顾中医药文化弘扬、美观实用、便于携带、长期存放等因素。
6.产品形态、功能组合、交互方式等方面体现创新，避免同质化设计，确保产品具备独特性与差异化优势。
7.每种产品需提供完整设计方案，包含多角度效果图、材质说明、尺寸参数、功能描述、设计理念等，以及每种成品单价及交付数量。
8.每种产品所用原材料（含包装）应符合国家质量及环保标准，可提供有关检测资料。
9.批量制作前，为每种产品制作 1-2 件样品提交采购方验收。由采购方出具确认函后启动批量制作，如验收不通过则整改重提。批量产品完成后，采购方组织现场验收（或委托第三方），不合格则返工补货，费用由服务方承担。
10.项目完成后，提供完整资料档案（如设计方案、修改记录、样品确认函、验收报告、交付记录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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